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令 中華民國111年11月4日
環署化字第1118120866號

 

 

修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署　　長　張子敬

毒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5030

所定分類、標示要項，並依附表格式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一、危害圖式：直立四十五度角之白底紅色粗框正方形，內為黑色象徵符

號，大小以能辨識清楚為度。

　　二、內容：

　　（一）名稱。

　　（二）危害成分：所含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達管制濃度以上之成分，

應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名稱（中英文）及化學文摘社登記號

碼標示，並加註毒性化學物質或關注化學物質字樣及所含該物

質重量百分比。

　　（三）警示語。

　　（四）危害警告訊息。

　　（五）危害防範措施。

　　（六）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址及電話。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因其物質危害特性未能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5030所定之分類、標示要項規定標示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成分及製造

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址及電話。

　　第一項容器、包裝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圖式及警

示語。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除依前三項規定標示外，並應依列管毒

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列管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規定標示

警語或補充訊息。

第　四　條　　容器、包裝標示尺寸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容積未超過三公升者，不得小於五十二毫米乘以七十四毫米。

　　二、容積超過三公升而未超過五十公升者，不得小於七十四毫米乘以一百

零五毫米。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210期　　20221104　　農業環保篇



　　三、容積超過五十公升而未超過五百公升者，不得小於一百零五毫米乘以

一百四十八毫米。

　　四、容積超過五百公升者，不得小於一百四十八毫米乘以二百一十毫米。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因面積、外型或材質等特殊因素，致

依前條規定標示顯有困難者，得使用折疊式標籤、懸掛式標籤或外包裝標示等

顯著方式代之，並附於容器、包裝上，標示尺寸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　九　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場所及設施應製作公告板，置於明顯易見處，

並摘要標示第三條第一項及第四項規定之危害圖式、名稱、危害成分、警示

語、危害警告訊息、危害防範措施及警語或補充訊息。

　　同一運作場所運作多種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者，得於同一公告板書寫各項

標示內容；前項危害警告訊息及危害防範措施之各項內容如有相同者，得合併

書寫。

　　運作場所及設施依前二項設置之公告板及標示內容，與其他法令規範相同

者，得合併設置。

第　十　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場所及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依前條規

定標示：

　　一、經依本法規定申請廢棄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其暫存場所。

　　二、暫時放置海運、空運裝卸不特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倉庫，已標示危

險品倉庫等字樣。

　　三、僅供試驗、研究、教育用途且運作量低於分級運作量，於運作場所各

出入地點已標示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或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之字樣。

第 十四 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如為混合物者，應依其混合後之毒理及危害性，製作

安全資料表，並予標示。

　　前項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列出其危害成分之化學名稱，其毒理及其他

危害性之判定如下：

　　一、已作整體測試者，依整體測試結果。

　　二、未作整體測試者，其健康危害性及環境危害性，除具有科學資料佐證

外，應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5030化學品分類及標示之混合物分

類標準規定；對於燃燒、爆炸及反應性等物理危害性，應使用有科學

根據之資料，評估其物理危害性。

第 十九 條 　　本辦法除第三條及第十二條，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十六日施行外，自

一百零九年一月十六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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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本辦法修正條文，除第三條及第四條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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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容器、包裝標示之格式

            

名稱：

危害成分：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危害防範措施：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
（1）名稱：
（2）地址：
（3）電話：

※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安全資料表

備註：

1.危害圖式、警示語、危害警告訊息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 
準 CNS 15030 之規定。

2. 有二種以上危害圖式時，依容器、包裝大小明顯標示排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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